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卫生健康局文件
融卫〔2021〕6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2021年自治县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县级卫生医疗机构：

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强化冷冻冷藏肉品生产经营场所和冷链物流环节监管防范新冠病毒污染风险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广西进一步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实施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广西食品新型冠状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柳州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下发2021年柳州市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2021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2月2日

2021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

应急风险监测工作方案

一、监测目的

通过食品安全专项应急监测，监测我县经冷链运输、冷藏保存的食品（特别是进口冷链食品）是否存在新型冠状病毒污染，了解相关环境污染程度,支持评估食品污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和途径，为我县采取防控措施提供支持。
二、监测内容
(一)监测项目：新型冠状病毒。
(二)监测样品

1.食品样品:经冷链运输、冷藏保存后的水产品和肉类等食品， 样品要求覆盖进口和国产，可追溯产地，品种具有地域代表性。
2.环境样品:屠宰、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经营场所环境中采集包装箱（袋）、冷冻用冰或解冻水、案板、器具物表、贮存冰箱，以及冷库内表面、运输车辆、下水道污水、卫生间、洗手池表面样。
3.从业人员样品: 从冷藏冷冻肉类和水产生产加工企业、集中交易市场、冷藏冷冻仓库、商场超市和餐饮服务单位、冷链物流、外卖快递等行业的从业人员采集的咽拭子、衣物表面涂抹拭子及处于工作状态的从业人员手部表面涂抹拭子样本。

(三)采样环节

样品采集应覆盖以下所有环节，优先采集进口冷链食品。
1.大中型水产和肉类批发零售集中交易市场。

2．冷藏冷冻肉类、水产生产加工企业。

3．出售生鲜食品的大型商场超市。

4．冷藏冷冻仓库。

5．餐饮服务单位。

6．冷链物流及外卖快递等。

(四)采样时间和要求

专项应急风险监测时间从2021年1月开始，每月开展一次监测工作。

1．针对具备区域辐射能力的重点大型集贸市场（特别是销售生鲜类产品的市场）每次抽样采集5家以上生产加工企业或销售门店或铺面等，不足5家的全部抽样采集。

2.每次每家采样点监测样品种类覆盖上述食品、环境、从业人员要求的相关类型样品。具体采样数量和次数由各地根据实际采样点情况而定，原则上每个采样点至少采集2份食品样品、5 份环境样品、3 份从业人员样品，总采样数量不低于50份。

3.现场采样由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参与完成，采样应当穿戴防护服、防护口罩、鞋套和一次性手套。具体采样规范按国务院联防联控综发[2020]221号《关于印发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通知》要求。

4.在检测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报送检测结果,如发现阳性样品立即送市疾控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复检。

5.若发现有中高风险疫情地区来源的冷链食品随时安排采样检测。监测过程做好个人防护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五)检验方法和机构

全部样品采用RT-PCR法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验。采集的样品由县疾控中心进行检验。   

(六)信息报送要求

每月15日前，县疾控中心将监测结果及分析报告报县卫生健康局和柳州市疾控中心。

三、组织实施

(一)县卫生健康局

负责具体组织安排，指定每月监测点，制定采样计划，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单位、个体经营者开展或配合样品采集工作。

(二)县疾控中心

县疾控中心负责样品采集和检测工作。县疾控中心负责及时报送监测数据报表（附件1、附件3）电子版和纸质版报县卫生健康局和市疾控中心公卫一所，邮箱：lzcdcsphj@163.com。

四、联系方式

县卫生健康局联系人:石丽娟，电话：0772-5137251
县疾控中心联系人:蒙承维，电话：0772-5131663
韦婉莹，电话：0772-5126414
附件：1.食品新型冠状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采样记录表

2.各县（区）食品新型冠状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采样计划

3.广西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数据报送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2月2日印发
附件1

     市      县 食品新型冠状病毒专项应急采样记录表


	序号
	样品类别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环节
	采样地点
	样品来源
	备注

	
	
	
	
	
	
	
	

	
	
	
	
	
	
	
	

	
	
	
	
	
	
	
	

	
	
	
	
	
	
	
	

	
	
	
	
	
	
	
	

	
	
	
	
	
	
	
	


采样单位：           采样人：              采样日期：
样品类别:填写“食品”“环境”“从业人员”三类。

样品编号:编号格式按“EXX2020-Y-NNN"，其中XX为区域代码，与2020年广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代码相同，NNN为三位数字。例如，龙州县第一份样品为”EL02020-Y- 001”

样品名称:对样品进行简单描述，如食品样品“冻猪肉”， 环境样品“冰箱涂抹洋”，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手部涂抹样”

采样环节: 1.口岸; 2批发/零售市场(农贸市场); 3.大型超市; 4. 宾馆/饭店

采样地点:应按以下格式填写XX市XX县XX镇(乡) XX口岸/市场/超市/饭店 具体街道信息”如“南宁市青秀区桃源饭店 桃源路74号”

样品来源:食品样品应包含:样品产地(进口/本地)、供应商信息、供货时间。例如:南宁(本地)南宁市肉联厂 20200623

环境样品应包含:采集样品的仓库/摊位/房间信息。例如:桃源饭店迎宾楼厨房冷库1号货架2层

从业人员样品应包含:人员姓名、工作地点和工种。例如:林子强，迎宾楼厨房切配工

备注:环境样品和从业人员样品应写明对应的食品样品编号。
附件2

县食品新型冠状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采样计划
	月份
	采样单位
	数量（份）
	采样时间

	1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2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3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4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5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6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7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8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9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10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11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12
	融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每月10日前


附件3

广西冷链食品新冠病毒专项应急风险监测数据报送表
报送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检测对象
	名称
	检测时间段
	采样环节
	检测数量（件）
	阳性数量（件）
	备注

	
	
	
	屠宰（件）
	生产加工（件）
	贮存运输（件）
	经营销售（件）
	
	
	

	冷链食品及包装
	肉类
	
	
	
	
	
	
	
	

	
	水产品类
	
	
	
	
	
	
	
	

	
	其他食品
	
	
	
	
	
	
	
	

	
	食品外包装
	
	
	
	
	
	
	
	

	环境
	
	
	
	
	
	
	
	
	

	从业人员
	
	
	
	
	
	
	
	
	


注：1.所有阳性样本，须另附采样具体场所及相关调查情况。
2.报送时间：结果完成后1 个工作日内报送。








